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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2月17日印發 

 

院總第 1762 號 委員提案第 18225 號

 

案由：本院委員王定宇、林俊憲等 20 人，鑑於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

例第二十四條條文雖然規定承購人自產權登記之日起未滿 5

年，不得自行將住宅及基地出售、出典、贈與或交換。然承

購人以附條件之買賣契約出售，於 5 年期滿後始移轉登記於

買受人之脫法行為，無論行政函釋或司法實務判決，均以私

法自治原則肯認其有效性，致該法所謂 5 年閉鎖期之規定淪

為具文。另本條例制定後雖經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民國 88 年 5

月 28 日提出第 485 號解釋指出，為國家福利資源之妥善分配

，應斟酌受益人之財力、收入、家計負擔及須照顧之必要性

妥為規定，本條例僅以受益人之特定職位或身分作為區別對

待之唯一依據；關於給付方式及額度之規定，超過達成目的

所需必要限度而給予明顯過度之照顧。立法機關就上開條例

與本解釋意旨未盡相符之部分，應通盤檢討改進。惟本院於

該號解釋公布逾 16 年餘仍未就本條例之缺失妥為修正，長期

怠於立法職權之行使實有負國民所託，爰提出國軍老舊眷村

改建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請公決。 

 
 

說明： 

一、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於制定後，經當時本院民進黨籍立委同仁蘇煥智等 55 人於 85 年 5

月 28 日提出釋憲案，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3 年後始作出第 485 號解釋，該解釋文認為該條例

之制定雖未違反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惟鑒於國家資源有限，有關社會政策之立法，必

須考量國家之經濟及財政狀況，依資源有效利用之原則，注意與一般國民間之平等關係，

就福利資源為妥善之分配，並應斟酌受益人之財力、收入、家計負擔及須照顧之必要性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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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規定，不得僅以受益人之特定職位或身分作為區別對待之唯一依據；關於給付方式及額

度之規定，亦應力求與受益人之基本生活需求相當，不得超過達成目的所需必要限度而給

予明顯過度之照顧。立法機關就上開條例與本解釋意旨未盡相符之部分，應通盤檢討改進

。」解釋理由書進一步指出：「條例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本條例所稱國軍老舊眷村，係

指於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興建完成之軍眷住宅，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一、政府興建分配者。二、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捐款興建者。三、政府提供土地由眷

戶自費興建者。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然眷村是否為老舊而有改建之必要，應依

眷舍之實際狀況並配合社區更新之需要而為決定，不得僅以眷村興建完成之日期為概括之

認定，以免浪費國家資源。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修正之同條例第五條第一項後段「原

眷戶死亡者，由配偶優先承受其權益；原眷戶與配偶均死亡者，由其子女承受其權益，餘

均不得承受其權益」之規定，固係以照顧遺眷為目的，但不問其子女是否確有由國家照顧

以解決居住困難之必要，均賦與其承購房地並領取與原眷戶相同補助之權利，不無明顯過

度照顧之處。又該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由主管機關配售之住宅，除依法繼承者

外，承購人自產權登記之日起未滿五年，不得自行將住宅及基地出售、出典、贈與或交換

。」然其購屋款項既主要來自國家補助，與純以自費取得之不動產者有間，則立法機關自

應考慮限制承購人之處分權，例如限制其轉售對象及轉售價格或採取其他適當措施，使有

限資源得為有效之利用。上開條例規定與限定分配國家資源以實現實質平等之原則及資源

有效利用之原則未盡相符，立法機關就其與本解釋意旨不符之部分，應通盤檢討改進。」

合先敘明。 

二、另查監察院於 102 年以國正字第 6 號指出，「國防部自眷改條例 85 年公布施行迄今，明知

有承購人於取得配售資格後，採與他人預定買賣方式以規避 5 年不得處分之禁止規定情事

，詎該部一再默認違規情事持續發生，未積極研定符合法制之防弊措施，悖離政府眷改美

意，核有怠失。」國正字 34 號指出，「88 年 5 月 27 日政府採購法施行後，國防部竟有法

不遵，完全漠視相關法令規定，迄未就舊制眷村改建工程辦理稽（查）核，致保證責任中

華民國國軍軍眷住宅公用合作社辦理採購招標過程，核有委託規劃設計監造之建築師未公

開評選、未詳實審查房價結算資料、溢（增）付建築師設計監造服務費用等重大違失，爰

依法提案糾正。」104 年國正字第 8 號指出：「蔣仲苓無從以該眷舍土地辦理改建，卻仍以

臨沂街宿舍「蔣仲苓散戶」之原眷戶名稱，並以行義路宿舍土地補列改建總冊；且對相關

承辦人員有不該罰而罰、處罰過輕等情，均核有違失」數度針對國防部執行眷村改建之違

失提出糾正。 

三、按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之立法目的係在對有照顧必要之原眷戶提供適當之扶助，使得原

58



 

眷戶享有承購依該條例興建之住宅及領取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優惠，就自備款部分尚

得辦理優惠利率貸款，符合促進民生福祉之基本原則。惟其購屋款項既主要來自國家補助

，與純以自費取得之不動產者有間，則立法機關自應考慮限制承購人之處分權，例如限制

其轉售對象及轉售價格或採取其他適當措施，使有限資源得為有效之利用，大法官會議第

485 號解釋在案意旨甚明，司法機關於判斷個案本條例買賣是否有違 5 年閉鎖期，實不應單

純之私法買賣視之，及民法債權與物權行為區分之概念法學，判斷當事人約定 5 年後才移

轉過戶之附條件買賣契約有效，不僅本條例 5 年閉鎖期規定淪為具文，且扭曲國家對於軍

人、軍眷購置住宅相關補助之照顧原意，經由司法判決之肯定轉而流向與條例規定資格不

相關的第三人享受，嚴重違背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四、綜上所述，本條例立法之缺失，於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第 485 號理由書已具體指示應予

修正部分，並為杜絕司法實務判決以私法自治原則及債權物權行為區分之概念法學，肯認

承購人附條件買賣契約之有效性，以致本條例 5 年閉鎖期形同具文之漏洞，爰提出國軍老

舊眷村改建條例部份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眷村是否為老舊而有改建之必要，應依眷舍之實際狀況並配合社區更新之需要而為決

定，不得僅以眷村興建完成之日期為概括之認定，以免浪費國家資源。（修正條文第

三條第一項） 

(二)原眷戶得承購或其配偶、子女得申請承受原眷戶權益之資格應考量其財力、收入、家

計負擔及住宅需求之必要性，並經主管機關核定之。經核定無承受權益之必要者，未

配售者，其相關權益由其他原眷戶依序遞補；已配售者，主管機關於返還自行負擔部

分加計利息之金額後，收回配售之房屋及基地，重新配售。相關規定由主管機關定之

。（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一、二項） 

(三)原眷戶自行負擔不足部分補助之申請，主管機關應考量原眷戶之財力、收入、家計負

擔核定之，最高補助金額以房地總價百分之十為限，相關規定由主管機關定之。（修

正條文第二十條第三項） 

(四)違反閉鎖期規定者，契約自始無效，主管機關應撤銷其相關權益，並註銷產權登記，

收回住宅及基地重新配售其他有承購資格者；其有自行負擔部分應加計利息返還之。

限制閉鎖期滿之轉售對象及轉售價格，使有限資源得為有效之利用。出租者適用同條

第二項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第二、四、五項） 

 

提案人：王定宇  林俊憲   

連署人：葉宜津  蔡易餘  陳明文  莊瑞雄  蔡培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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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立雄  羅致政  蔡適應  陳其邁  蘇震清  

Kolas  Yotaka    呂孫綾  鄭麗君  吳焜裕  

李俊俋  蘇巧慧  段宜康  黃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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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條例所稱國軍老舊

眷村，係指於中華民國六十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興

建完成之軍眷住宅，具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且有改建之

必要者： 
一、政府興建分配者。 
二、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捐

款興建者。 
三、政府提供土地由眷戶自

費興建者。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 
本條例所稱原眷戶，係

指領有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

責機關核發之國軍眷舍居住

憑證或公文書之國軍老舊眷

村住戶。 

第三條 本條例所稱國軍老舊

眷村，係指於中華民國六十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興

建完成之軍眷住宅，具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一、政府興建分配者。 
二、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捐

款興建者。 
三、政府提供土地由眷戶自

費興建者。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 
本條例所稱原眷戶，係

指領有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

責機關核發之國軍眷舍居住

憑證或公文書之國軍老舊眷

村住戶。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第 485
號理由書指出，眷村是否為老

舊而有改建之必要，應依眷舍

之實際狀況並配合社區更新之

需要而為決定，不得僅以眷村

興建完成之日期為概括之認定

，以免浪費國家資源。爰修正

如第一項文字所示。 

第五條 原眷戶得享有承購依

本條例興建之住宅及由政府

給與輔助購宅款之權益。原

眷戶死亡者，其配偶得優先

申請承受其權益；原眷戶與

配偶均死亡者，其子女得申

請承受其權益，餘均不得承

受其權益。 
前項原眷戶承購及其配

偶、子女得承受原眷戶權益

之資格應考量其財力、收入

、家計負擔及住宅需求之必

要性，並經主管機關核定之

。經核定無承受權益之必要

者，未配售者，其相關權益

由其他原眷戶依序遞補；已

配售者，主管機關於返還自

行負擔不分加計利息之金額

後，收回配售之房屋及基地

，重新配售。相關規定由主

第五條 原眷戶享有承購依本

條例興建之住宅及由政府給

與輔助購宅款之權益。原眷

戶死亡者，由配偶優先承受

其權益；原眷戶與配偶均死

亡者，由其子女承受其權益

，餘均不得承受其權益。 
前項子女人數在二人以

上者，應於原眷戶與配偶均

死亡之日起六個月內，以書

面協議向主管機關表示由一

人承受權益，逾期均喪失承

受之權益。但於中華民國八

十五年十一月四日行政院核

定國軍老舊眷村改建計畫或

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原眷

戶與配偶均死亡者，其子女

應於本條例修正施行之日起

六個月內，以書面協議向主

管機關表示由一人承受權益

一、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第

485 號理由書指出，原眷戶

購屋款項既主要來自國家補

助，與純以自費取得之不動

產者有間。原眷戶死亡後，

其權益或已配售之房地，非

可視為遺產，適用民法繼承

篇相關規定，應由本條例為

適當之規定。 
二、原條文規定原眷戶死亡者

其權益應由配偶及子女之承

受，修正為配偶及子女「得

申請」承受權益，文字如修

正條文第一項所示。 
三、另承受原眷戶權益之資格

，應考量其財力、收入、家

計負擔及住宅需求之必要性

，並由主管機關核定。經核

定無承受權益之必要者，未

配售者，其相關權益由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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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子女人數在二人

以上者，應於原眷戶與配偶

均死亡之日起六個月內，以

書面協議向主管機關表示由

一人承受權益，逾期均喪失

承受之權益。但於中華民國

八十五年十一月四日行政院

核定國軍老舊眷村改建計畫

或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原

眷戶與配偶均死亡者，其子

女應於本條例修正施行之日

起六個月內，以書面協議向

主管機關表示由一人承受權

益。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

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計畫辦

理改建之眷村，原眷戶之子

女依第二項但書辦理權益承

受之相關作業規定，由主管

機關定之。 

。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

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計畫辦

理改建之眷村，原眷戶之子

女依第二項但書辦理權益承

受之相關作業規定，由主管

機關定之。 

原眷戶依序遞補；已配售者

，主管機關於返還自行負擔

不分加計利息之金額後，收

回配售之房屋及基地，重新

配售。相關規定由主管機關

定之。爰如增訂第二項所示

。 

第二十條 原眷戶可獲之輔助

購宅款，以各直轄市、縣（

市）轄區內同期改建之國軍

老舊眷村土地，依國有土地

可計價公告土地現值總額百

分之六十九點三為分配總額

，並按其原眷戶數、住宅興

建成本及配售坪型計算之。

分配總額達房地總價以上者

，原眷戶無須負擔自備款，

超出部分，撥入改建基金；

未達房地總價之不足款，由

原眷戶自行負擔。 
前項房地總價決算，不

得納計工程之物價調整款，

該款項全數由改建基金支出

，原眷戶自行負擔部分，其

有不足部分，得申請改建基

金補助之。 
前項原眷戶自行負擔不

足部分補助之申請，主管機

第二十條 原眷戶可獲之輔助

購宅款，以各直轄市、縣（

市）轄區內同期改建之國軍

老舊眷村土地，依國有土地

可計價公告土地現值總額百

分之六十九點三為分配總額

，並按其原眷戶數、住宅興

建成本及配售坪型計算之。

分配總額達房地總價以上者

，原眷戶無須負擔自備款，

超出部分，撥入改建基金；

未達房地總價之不足款，由

原眷戶自行負擔。 
前項房地總價決算，不

得納計工程之物價調整款，

該款項全數由改建基金支出

，原眷戶自行負擔部分，最

高以房地總價百分之二十為

限，其有不足部分，由改建

基金補助。 
原眷戶可獲得之輔助購

一、依原條文之規定，得獲政

府補助配售房屋之對象，僅

為原眷戶及極少數的中低收

入戶，其中原眷戶中不乏將

官級或家庭生活狀況頗佳者

，卻可獲政府至少房地總價

之 80/100 輔助購宅款，其

餘不到百分之 20/100 的自

行負擔額，尚可享有利率僅

3.5%的貸款，比市面的存款

利率還低，幾乎形同贈送一

戶一屋，而房地產在當今社

會中價值不菲，立一部法律

給予特定身分人士，一筆金

額超過實際所需的財產，顯

為不合理的差別處遇，不但

違反形式的平等權更已違反

實質的平等權。 
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第

485 號理由書之意旨，原條

文原眷戶自由負擔部分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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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應考量原眷戶之財力、收

入、家計負擔核定之，最高

補助金額以房地總價百分之

十為限，相關規定由主管機

關定之。 
原眷戶可獲得之輔助購

宅款及自備款負擔金額，依

各眷村之條件，於規劃階段

，由主管機關以說明會並備

書面資料向原眷戶說明之。 
申請自費增加住宅坪型

之原眷戶，仍依原坪型核算

輔助購宅款，其與申請價購

房地總價之差額由原眷戶全

部自行負擔。 
住宅興建至主管機關核

定完工決算價期間，因工程

違約經主管機關已沒入賠罰

款者，應按原負擔比例辦理

補償。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年

十二月十三日修正施行前，

經主管機關核定完工決算之

住宅，且決算前已計入工程

物價調整款或因工程違約經

主管機關沒入賠罰款，承購

戶價購住宅及基地，有自行

負擔部分者，應按其負擔比

例及達一定金額辦理退款，

其一定金額由主管機關定之

。 

宅款及自備款負擔金額，依

各眷村之條件，於規劃階段

，由主管機關以書面向原眷

戶說明之。 
申請自費增加住宅坪型

之原眷戶，仍依原坪型核算

輔助購宅款，其與申請價購

房地總價之差額由原眷戶自

行負擔。 
住宅興建至主管機關核

定完工決算價期間，因工程

違約經主管機關已沒入賠罰

款者，應按原負擔比例辦理

補償。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年

十二月十三日修正施行前，

經主管機關核定完工決算之

住宅，且決算前已計入工程

物價調整款或因工程違約經

主管機關沒入賠罰款，承購

戶價購住宅及基地，有自行

負擔部分者，應按其負擔比

例及達一定金額辦理退款，

其一定金額由主管機關定之

。 

超過房地總價 20/100，超過

部分由改建基金補助之規定

刪除。自行負擔部份應無上

限，但得申請改建基金補助

，以免增加國庫過度負擔，

文字如修正條文第一項所示

。 
三、另承受原眷戶自由負擔申

請補助之金額，不得超過房

地總價百分之十，且應考量

其財力、收入、家計負擔核

定之，並由主管機關訂定關

規定，爰如增訂第三項所示

。 

第二十四條 由主管機關配售

之住宅及基地，除依第五條

承受權益者外，承購人自產

權登記之日起未滿五年，不

得將住宅及基地出售、出典

、贈與、或交換。 
違反前項規定者，契約

自始無效，主管機關應撤銷

其相關權益，並註銷產權登

記，收回住宅及基地重新配

售其他有承購資格者；其有

第二十四條 由主管機關配售

之住宅，除依法繼承者外，

承購人自產權登記之日起未

滿五年，不得自行將住宅及

基地出售、出典、贈與或交

換。 
前項禁止處分，於建築

完工交屋後，由主管機關列

冊囑託當地土地登記機關辦

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及建

築改良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一、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第

485 號理由書指出：該條例

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由

主管機關配售之住宅，除依

法繼承者外，承購人自產權

登記之日起未滿 5 年，不得

自行將住宅及基地出售、出

典、贈與或交換。」然其購

屋款項既主要來自國家補助

，與純以自費取得之不動產

者有間，則立法機關自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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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負擔部分應加計利息返

還之。 
第一項禁止處分，於建

築完工交屋後，由主管機關

列冊囑託當地土地登記機關

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及

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時，並為禁止處分之限制

登記。 
由主管機關配售之住宅

及基地，承購人自產權登記

之日起滿五年，得將住宅及

基地轉售與有本條例承購資

格者或由主管機關買回。其

轉售價格或主管買回價格以

其自行負擔部分加計利息為

限。 
承購人將配售之住宅及

基地出租予他人者，適用第

二項之規定。 

時，並為禁止處分之限制登

記。 
慮限制承購人之處分權，例

如限制其轉售對象及轉售價

格或採取其他適當措施，使

有限資源得為有效之利用。

二、2016 總統大選期間中國

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王如玄

因為利用投資轉手眷村改建

住宅（簡稱軍宅）獲利，未

過戶期間甚至出租牟利，引

發軒然大波，承購人及部份

不動產仲介業者，藉由本法

規定漏洞，以及司法實務判

決助勢，以附條件買賣規避

本法五年閉鎖期之規定藉以

套利。實則 1996 年間民進

黨立法院同仁聲請釋憲時即

指出，國軍老舊眷村改建的

目的無非在解決原眷戶居住

安全的問題，解決此問題可

以只租不賣或無償借住，或

為不得辦理繼承等限制之方

式合理解決之，而「國軍老

舊眷村改建條例」卻規定將

改建的房地配售贈送給原眷

戶，且原眷戶之子女不論是

否已有房屋、生活狀況如何

，皆可依法繼承該權益；而

且承購人自產權登記之日起

滿五年後，即得自行將住宅

基地出售、出典、贈與或交

換（參考國軍老舊眷村改建

條例第五條、第二十四條）

，轉手即可獲暴利，不但不

合理、不正義，且無形中將

國有財產變為私人所有，違

反地利共享的原則，已明顯

悖離老舊眷村改建的目的。

三、增訂第二項「違反前項規

定者，契約自始無效，主管

機關應撤銷其相關權益，並

註銷產權登記，收回住宅及

基地重新配售其他有承購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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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者；其有自行負擔部分應

加計利息返還之。」以杜絕

司法實務判決以私法自治原

則及債權物權行為區分之概

念法學，肯認承購人附條件

買賣契約之有效性，架空本

條例 5 年閉鎖期之立法目的

，爰如第二項條文所示。 
四、增訂第三項，限制承購人

於 5 年閉鎖期滿後出售房地

之對象及價格，以落實本條

例照顧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五、承購人如將配售之房地出

租於他人，表示其並無由國

家照顧住宅需求之必要，主

管機關應採取適當之措施，

其法律效果適用第二項之規

定，爰如增訂第五項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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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3月2日印發 

 

院總第 1762 號 委員提案第 18362 號

 

案由：本院委員黃昭順等 21 人，針對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七二七號

解釋指出；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未充分考慮不同意改建所

涉各種情事，對於不同意改建之原眷戶註銷承購住宅及輔助

購宅款權益，並註銷搬遷補助費及拆遷補償費等，咸認法益

權衡有未臻妥適，要求檢討改進。為補強罅隙減少怨懟，避

免因眷戶持續占用眷（房）地，及爭訟費時勞民傷財，影響

眷村改建整體工作完成；爰提案修正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

第二十二條第五項，增訂不同意改建之原眷戶，經主管機關

以書面通知之日起六個月內，自行配合騰空點還房地者，仍

可獲得相關輔助權益，以加速眷舍房地收回，及明確彰顯政

府照顧國軍（榮民）袍澤及軍（榮）眷之德旨。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七二七號解釋指出，同意改建之原眷戶除依眷改條例第五條第一項前

段規定得承購住宅及輔助購宅款之權益外，尚得領取同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三條第二項所定

之搬遷補助費及同細則第十四條所定之拆遷補償費。而不同意改建之原眷戶不僅喪失前開

承購住宅及輔助購宅款權益，並喪失前開搬遷補助費及拆遷補償費；況按期搬遷之違占建

戶依眷改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尚得領取拆遷補償費，不同意改建之原眷戶竟付之闕如；

足徵眷改條例尚未充分考慮不同意改建所涉各種情事，有關法益之權衡並未臻於妥適，相

關機關應儘速通盤檢討改進。 

二、按「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立法目的，係為加速更新國軍老舊眷村，提高土地使用經濟

效益，興建住宅照顧原眷戶、保存眷村文化並改善都市景觀等。因此，主管機關應充分考

慮不同意改建所涉各種情事，全般衡量相關法益，對於不同意改建戶，經主管機關通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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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六個月內願意主動點還者，仍應給與相關輔助，以加速眷舍房地之收回及本條例之立

法意旨。 

三、爰增訂本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五項，經註銷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之眷戶，於強制執行

完畢前，經主管機關以書面通知之日起六個月內，自行配合騰空點還房地者，由改建基金

予以拆遷補償、獲得原規劃圈內政府給與之百分之五十輔助購宅款，並得依其職缺編階，

價購本條例之零星餘戶及提供優惠利率購宅貸款；另增訂第六項有關拆遷補償面積核算方

式及標準，以符政府照顧國軍（榮民）袍澤及軍（榮）眷之德旨。 

 

提案人：黃昭順   

連署人：柯志恩  曾銘宗  鄭天財  林為洲  許毓仁  

陳宜民  徐榛蔚  王育敏  江啟臣  林德福  

陳學聖  簡東明  王金平  賴士葆  廖國棟  

顏寬恒  徐志榮  張麗善  費鴻泰  楊鎮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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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二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二條 規劃改建之眷村

，其原眷戶有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改建者，對不同意改建

之眷戶，主管機關得逕行註

銷其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

權益，收回該房地，並得移

送管轄之地方法院裁定後強

制執行。 
原眷戶未逾三分之二同

意改建之眷村，應於本條例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十二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六個月

內，經原眷戶二分之一以上

連署，向主管機關申請辦理

改建說明會。未於期限內依

規定連署提出申請之眷村，

不辦理改建。 
主管機關同意前項申請

並辦理改建說明會，應以書

面通知原眷戶，於三個月內

，取得三分之二以上之書面

同意及完成認證，始得辦理

改建；對於不同意改建之眷

戶，依第一項規定辦理。但

未於三個月內取得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或完成認證之眷村

，不辦理改建。 
經主管機關核定不辦理

改建之眷村，依第十一條第

一項第六款規定辦理都市更

新時，原眷戶應由實施者納

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辦理拆

遷補償或安置，不得再依本

條例之相關規定請領各項輔

（補）助款。 
第一項經註銷眷舍居住

憑證及原眷戶權益之眷戶，

於強制執行完畢前，經主管

第二十二條 規劃改建之眷村

，其原眷戶有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改建者，對不同意改建

之眷戶，主管機關得逕行註

銷其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

權益，收回該房地，並得移

送管轄之地方法院裁定後強

制執行。 
原眷戶未逾三分之二同

意改建之眷村，應於本條例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十二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六個月

內，經原眷戶二分之一以上

連署，向主管機關申請辦理

改建說明會。未於期限內依

規定連署提出申請之眷村，

不辦理改建。 
主管機關同意前項申請

並辦理改建說明會，應以書

面通知原眷戶，於三個月內

，取得三分之二以上之書面

同意及完成認證，始得辦理

改建；對於不同意改建之眷

戶，依第一項規定辦理。但

未於三個月內取得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或完成認證之眷村

，不辦理改建。 
經主管機關核定不辦理

改建之眷村，依第十一條第

一項第六款規定辦理都市更

新時，原眷戶應由實施者納

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辦理拆

遷補償或安置，不得再依本

條例之相關規定請領各項輔

（補）助款。 

因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七二

七號解釋意旨，認為眷改條例

尚未充分考慮不同意改建所涉

各種情事，有關法益之權衡未

臻妥適；另為避免經註銷居住

憑證及原眷戶權益之眷戶持續

占用眷（房）地，影響眷改土

地之活化及處分；考量訴法排

除程序冗長，影響眷村改建整

體工作之執行進度，準此，對

於強制執行完畢前之不同意改

建眷戶，經主管機關通知期限

內配合騰空點還房地者，得予

以拆遷補償、部分輔助購宅款

、價購零星餘戶及享有優惠利

率購宅貸款等輔助，以加速眷

（房）地收回及本條例之立法

意旨，爰增訂第五、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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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以書面通知之日起六個

月內，自行配合騰空點還房

地者，得按點還時當地地方

政府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

標準，由改建基金予以拆遷

補償；可獲得原規劃圈內政

府給與之百分之五十輔助購

宅款，並得依其職缺編階，

以完工決算價價購本條例第

十六條之零星餘戶，並由國

軍老舊眷村改建基金提供優

惠利率購宅貸款。 
前項拆遷補償款之發給

，以房屋實際丈量面積核計

，不包含附屬建物及農林作

物，不足七十九平方公尺者

，以七十九平方公尺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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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3月2日印發 

 

院總第 1762 號 委員提案第 18415 號

 

案由：本院委員邱志偉等 16 人，鑑於「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原

條文內容未闡明「眷村文化」之定義，導致「眷村文化」淪

為籠統概念，易產生認定上之困難；為配合中央行政機關組

織改造，修正第四條第三項「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為「

文化部」；基於經選定為國軍老舊眷村文化資產，管理機關

即負有管理及維護之責，包括相關維護及修建費用，遂增訂

第二十五條第三項條文，減免相關稅捐促進財務平衡。綜上

，爰擬具「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

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國軍眷村文化發展，在近代台灣社會歷史演變的過程中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充滿歷史記

憶的眷村散佈全國各地，也因而孕育出獨特的文化。近年文化資產保存意識抬頭，相關單

位亦積極修正法規、發展組織，以利文化保存與傳承，若能將「眷村文化」賦予明確定義

，將有助於相關權責單位之認定，並建構民眾對於文化保存之認知。 

二、為配合中央政府組織改造，修正行政機關名稱。 

三、眷村文化保存從審議、認定及維護管理皆須持續且龐大之經費支出，建議減免相關稅捐以

平衡支出，間接延續眷村文化維護之財源。 

 

提案人：邱志偉   

連署人：呂孫綾  尤美女  陳其邁  鍾孔炤  高志鵬  

張宏陸  蘇巧慧  姚文智  許智傑  劉世芳  

鄭寶清  林俊憲  賴瑞隆  莊瑞雄  何欣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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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條例所稱國軍老舊

眷村，係指於中華民國六十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興

建完成之軍眷住宅，具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一、政府興建分配者。 
二、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捐

款興建者。 
三、政府提供土地由眷戶自

費興建者。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 
本條例所稱原眷戶，係

指領有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

責機關核發之國軍眷舍居住

憑證或公文書之國軍老舊眷

村住戶。 
本條例所稱眷村文化，

係指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

、登錄或經國軍老舊眷村文

化審議會決議認定具有歷史

、文化、藝術、科學等價值

之古蹟、歷史建築、聚落、

遺址、文化景觀及有關文物

。 

第三條 本條例所稱國軍老舊

眷村，係指於中華民國六十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興

建完成之軍眷住宅，具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一、政府興建分配者。 
二、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捐

款興建者。 
三、政府提供土地由眷戶自

費興建者。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 
本條例所稱原眷戶，係

指領有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

責機關核發之國軍眷舍居住

憑證或公文書之國軍老舊眷

村住戶。 

為明訂國軍老舊眷村文化之定

義，除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

或登錄者外，經國軍老舊眷村

文化審議會審定認為具有歷史

、文化、藝術、科學等價值等

架置之眷村文化資產亦包含之

，爰增訂三項。 

第四條 國軍老舊眷村土地及

不適用營地之名稱、位置，

主管機關應列冊報經行政院

核定。 
主管機關為執行國軍老

舊眷村改建或做為眷村文化

保存之用，得運用國軍老舊

眷村及不適用營地之國有土

地，興建住宅社區、處分或

為現況保存，不受國有財產

法有關規定之限制。 
前項眷村文化保存之用

，應由直轄市、縣（市）政

第四條 國軍老舊眷村土地及

不適用營地之名稱、位置，

主管機關應列冊報經行政院

核定。 
主管機關為執行國軍老

舊眷村改建或做為眷村文化

保存之用，得運用國軍老舊

眷村及不適用營地之國有土

地，興建住宅社區、處分或

為現況保存，不受國有財產

法有關規定之限制。 
前項眷村文化保存之用

，應由直轄市、縣（市）政

為配合中央行政機關組織改造

，爰將第三項「行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修正為「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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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選擇騰空待標售且尚未拆

除建物之國軍老舊眷村、擬

具保存計畫向國防部申請保

存；其選擇及審核辦法，由

國防部會同文化部定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

應於前項辦法公布後六個月

內提出申請，申請期間不得

再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之規定

指定相關文化資產；其經國

防部核准申請後，不得撤銷

、變更、廢止保存計畫。 

府選擇騰空待標售且尚未拆

除建物之國軍老舊眷村、擬

具保存計畫向國防部申請保

存；其選擇及審核辦法，由

國防部會同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定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

應於前項辦法公布後六個月

內提出申請，申請期間不得

再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之規定

指定相關文化資產；其經國

防部核准申請後，不得撤銷

、變更、廢止保存計畫。 

第二十五條 由主管機關配售

之住宅，免徵不動產買賣契

稅。 
前項配售住宅建築完工

後，在產權未完成移轉登記

前，免徵房屋稅及地價稅。 
國軍老舊眷村文化資產

及其所定著之土地，免徵房

屋稅及地價稅。 
主辦機關主辦有關眷村

文化之展覽、表演及映演等

文化藝術活動，就勞務或銷

售收入，免徵營業稅或娛樂

稅。 

第二十五條 由主管機關配售

之住宅，免徵不動產買賣契

稅。 
前項配售住宅建築完工

後，在產權未完成移轉登記

前，免徵房屋稅及地價稅。

鑑於經選定國軍老舊眷村文化

資產，管理機關負有管理維護

之責及相關費用支出，爰於第

三項增訂減免其相關稅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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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user
打字機文字
二、行政機關及專家學者、團體書面資料
   （一）司法院


user
打字機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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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78



79



80



81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二）國防部



82



83



84



85



86



87

user
打字機文字
（三）內政部營建署



88



89



90



91



92



93

user
打字機文字
（四）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94



95

user
打字機文字
（五）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96



97



98



99



100



101

user
打字機文字
（六）衛生福利部



102



103



104



105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106



107

user
打字機文字
（八）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user
打字機文字
（九）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十）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十一）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145

user
打字機文字
（十二）



146



147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十三）

user
打字機文字
─謝國榮



148



149



150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十四）

user
打字機文字



151



152



153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十五）台北市九號基地居民權益促進會

user
打字機文字



154



155



156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十五）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十六）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十七）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170



171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十八）



172



173



174



175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十九）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未命名



